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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

事務處

課外組
校安

中心
生輔組 衛保組

諮商

中心

學務處

牧羊人精神：學務工作秉持著本校教育特色「牧羊人精神」，代表不放棄

任何一隻羊，有教無類的教學態度，特別照顧弱勢及迷失的孩子並教導學

生敦品勵學、為人處世及做事之道、建立法治精神，發展健全的人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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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外活動組

學生活動中心一樓



獎助學金查詢系統

課外組網頁

→獎助學金專區

→校內外獎助學金

→獎助學金查詢系統

課外組 IG



本校社團分為6大性質，共75個社團
歡迎到課外組網頁(社團總覽)逛逛噢！

10/04(三)社團博覽會
地點:足球場



原資中心提供原住民族學生在校權益
須知、獎助學金申請輔導和校內原住
民族系列活動參與，給予原住民族學
生就讀本校擁有完善之環境並且有效
生涯規劃及校園生活。

原住民族新生校園座談會
時間：9/10(日)中午12：10-13：00
地點：原資中心(學生活動中心一樓)

全原出擊/南區六校聯合運動會
時間：10/14(六)10：00-17：00
地點：長榮大學足球場



生活輔導組

行政大樓一樓



學雜費減免申辦(每學期)

軍公教遺族 現役軍人子女

身心障礙學生 身障礙人士子女

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

原住民學生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

在校生：上學期每年約6月份，下學期每年約1月份

新 生：入學學期以新生入學要覽公告為準

適用對象／檢具證明

詳情請參閱生輔組_助學專區_學雜費減免申辦公告



112學年度第1學期就學貸款申辦時間：
112年08月01日至112年09月15日(五)止

就學貸款

重要-遲交未繳件就是未完成註冊 需至出納組繳交現金

112學年度第2學期就學貸款申辦時間：
113年01月15日至113年02月20日(二)止

長榮大學就學貸款申請表

臺灣銀行撥款通知書 第二聯學校存執聯

申請貸款者，應符合下列要件之一：

一、家庭年所得總額為新臺幣120萬元以下者：

(一)A類：家庭年收入114萬元以下，就學期間免付利息。

(二)B類：家庭年收入114-120萬元，就學期間需負擔半額利息。

二、C類：家庭年所得總額超過新臺幣120萬元以上者，必須同學本人及其兄

弟姊妹有2人以上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，具正式學籍者始得申請；

且就學期間需負擔全額利息。



•生輔組網頁助學專區有相關助學措施(弱勢與

清寒學生)，請導師協助宣導同學，符合資格

的同學每學期初查閱一次。

•內政部目前推廣「300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

貼」，原則上凡滿18歲並學生本身沒有房產

的學生（父母親的房產不算）皆可線上申請，

申請網址：

https://has.cpami.gov.tw/house300e/

https://has.cpami.gov.tw/house300e/


衛生保健組

A 位置：第一教學大樓１樓（西側）

B 週一至週五08:00~22:00

午休時間12:00~13:10

C 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

理指引校園口罩配戴規定，進入衛保組仍須配戴口罩



112-113學年度學生團體平安保險

承保公司

事故或疾病發生日期

保險專員駐點服務時間

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112年8月1日-114年7月31日

每週三 13:30-16:00
＊不包括

寒暑假期間



第二教學大樓五樓



諮商輔導

• 由專業心理師提供個別諮商、團體諮商、心理測驗、

工作坊，提供學生情緒支持，增進自我了解進而有

更多的勇氣及自信去面對人生的挑戰，追求心靈層

面的品質。

• 不同的科系皆有專責的系輔心理師，可與導師們討

論以及共同合作關懷學生的身心狀況。



• 資源教室協助校內特殊教育學生在校生活、課業、

心理及生涯等各項學習適應與輔導關懷，提供特殊

教育學生友善學習環境。

• 個別支持服務計畫（ＩＳＰ）說明：每學期每位特

教生會個別召開ISP會議，視學生在校學習適應需

求，邀集導師、任課教師、相關行政人員等，共同

討論訂定該學期學生特教需求與學習協調事項。

資源教室



 班級導師每學期應與學生(包含「在校學生」和「休學

學生」)談話至少一次，並於規定期限前至系統完成登

錄關懷輔導紀錄。

 導師若遇到特殊狀況的學生，需要專業人員介入協助，

請依照學生需求，於系統填寫轉介(轉知、轉介)單，簡

述問題轉介至相關專業人員。

 每學期進行班級幹部遴選及舉行三次班級會議，並於規

定期限前至系統登錄班會紀錄。

 辦理班級導生活動。

導師暨班級事務



校安中心

行政大樓一樓



兵役行政

• 年滿19歲未服役之役男，自行出國需經內政

部役政署「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作業系統」

核准；遊學、參訪或學校派任者請至校安中心

申請。

• 新生、復學及轉學生緩徵，請9月22日前送件

辦理(表格請至校安中心網頁下載填報)。

• 每學年初由系辦委請各系級班導師要求各班同

學上網填寫「學生住處資料」。

• 針對期初賃居學生之調查，如同一棟建築物內

有與社會人士混租，則增列為高風險賃居同學，

於學期內定期擇一時間現地訪視(如附表)。

校外賃居業務



• 111-2校安狀況統計，其中以疾病照顧119

件最多，交通事故33件次之，提供導師參考；

協請利用班會時機促請同學們注意交通安全

維護及自我安全保護。

• 請導師協助班上同學如發生任何意外事件請

聯繫校安中心值班教官知悉，完成教育部校

安通報；另重大傷病及意外事件(住院7日以

上可申請教育部學產基金)，意外事件可申請

學生平安保險，教育部學產基金申請資格請

洽生輔組承辦人葉小姐。



• 安全帽配戴與二段式左轉為輔導稽核重點，持續

督促注意交通防護；協請導師集會提醒導生注意

預防。

• 機車考照駕訓補助事宜，鼓勵報名：

(https://dweb.cjcu.edu.tw/sme/news/38152)

• 特定人員清查：請於9月19日前回覆校安中心辦理。

• 校園全面禁菸，經查獲依校規記過乙次，勸阻而

不理者，處新台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，

請導師協助宣導。



近年詐騙種類以假網拍、投資詐騙及解除分期付款詐騙(ATM)
為前三名，請提醒同學加強注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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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系學會運作效能

為活絡系學會運作，及有效深化系

所學長姐與新生交流往來，鼓勵系

學會辦理新生領航探索及相關活動，

提供在校生更多元的學習資源。

補助項目：講座鐘點費、印刷費、

交通費、場地使用費、膳費、保險

費、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、雜支

一案原則補助2萬元

執行期程:113年1月1日起至113年

9月30日



一般校安事件

• 72小時內通報

• 影響學生身心安全或發展

依法規通報事件

• 24小時內通報

• 依法規定應通報之校安通報

事件

緊急事件

• 2小時內通報

• 死亡或死亡之虞。

• 二人以上重傷、中毒、失蹤。

• 人身受到侵害。

• 人身受侵害至有死亡、重傷、失蹤。

• 因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力自行宣布停

課。

• 媒體關注之負面事件。

知悉有關學生人身安全相關事情請立刻回報

校安中心06-2785119


